
护理学院发〔2021〕7号

 

院属各单位： 

《护理学院教职工请销假暂行规定》已经2021年4月6日

护理学院党政联席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印发，请认真贯彻落

实。 

  附件：护理学院教职工请销假暂行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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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理学院                       2021年4月6日印发 



附件 

为加强学院院风建设，维护学院教学、科研、管理、服

务等各项工作正常运行，保障教职工合法权益，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等相关法

律法规以及《兰州大学教职工考勤管理规定》，结合学院实

际情况，特制定本规定。 

一、人员和范围 

1.本规定适用于全院在职教职工。 

2.教职工因个人原因或其他事项不能正常上班履职的，

均应履行请假和销假手续。 

二、请假 

1.除国家已明确规定的各种公休日、节假日和假期以

外，教职工离开工作岗位的，须履行请假审批手续。 

2.教职工请假应事先安排好自己的教学、科研、管理、

服务等相关工作，经分管院领导同意后填报《护理学院教职

工请假报告单》，经学院逐级审批同意后方可准假。根据天

数不同，最终审批人分别为部门负责人、行政副院长、院长

或书记、上级人事部门。 

3.因工作需要，教职工在国内学习、培训、出差、参加

会议、外出从事科研活动或由学院统一派出开展工作等情

形，仍需履行请假手续，但不计入个人请假天数。 

4.教职工的各类请销假手续按以下规定执行。 

（1）事假 

教职工请事假，1天以内（含1天）的由部门负责人审



批；连续1天以上3天（含）以下的（不含节假日），由行政

副院长审批；连续3天以上7天以下（含）的，由院长、书记

审批；连续7天以上，由院长、书记审批并签署意见后报人力

资源部备案；超过30天的，经院长、书记同意后，由分管或

联系校领导审批，报人力资源部备案。无特殊原因，原则上1

年内累计事假期限最长不得超过30天。 

（2）病假 

教职工请病假必须持有兰州大学校医院或三级甲等医院

出具的诊断证明书，如无相关证明则按事假处理。因急诊等

特殊情况未能及时请病假的，可委托他人代请病假，并及时

补办请假手续。教职工请病假，病假在7天以内的，由行政副

院长审批；7天以上30天以内由院长或书记审批备案；病假在

30天以上的，由院长、书记签署意见后，报人力资源部审批

备案。其中，连续病假6个月及以上的，属长期病休，按学校

相关规定执行。 

（3）婚假、产假、丧假、探亲假、计划生育假、护理假 

婚假、产假、丧假、探亲假、计划生育假、护理假按照

《兰州大学教职工考勤管理规定》（校人字[2021]15号）执

行。超过规定天数需办理事假手续。 

（4）补假和续假 

教职工因客观原因无法事先提交请假单请假，应向部门

负责人及相应院领导电话说明情况进行电话请假，同时尽快

办理补假手续。请假期满由于客观原因确需续假的，须提前

办理续假手续，续假手续的办理与请假手续相同。 

（5）销假 

教职工请假期满，须办理销假手续，在请假最终审批人



处销假并告知学院办公室。销假手续的办理最多不超过请假

期满2个工作日。 

三、旷工 

教职工在工作期间不请假或请假未批准而缺勤的情形，

视为旷工，旷工按工作日计。 

有下列情形之一，视为旷工： 

1.无故迟到、早退或在工作时间擅离岗位者； 

2.不履行请假手续或请假未获批准而擅自未到岗； 

3.出国（境）逾期未归或未经批准擅自出国（境）； 

4.请假期满后未申请续假或申请续假未经批准而不能按

时到岗工作; 

5.教职工无故不参加学校、所在单位和有关部门根据工

作需要安排的活动； 

6.请假手续和相关材料弄虚作假； 

7.其他情形。 

四、附则 

1.教职工履行请假程序时，必须做好工作衔接，不得影

响自己所承担的工作任务。 

2.迟到、早退或擅自脱岗，经批评教育拒不改正的，以

及不依规履行请假手续或存在弄虚作假行为，造成不良影响

或严重后果的，视情节轻重，可根据国家和学校有关规定给

予相应的纪律处分。 

3.教职工一个月内连续或累计旷工3天（含）、全年累计

旷工10天（含）者，全年事假累计达到15天（含）以上者，

病假累计超过30天以上60天（含）以内者，扣发奖励性绩效

工资1/10；全年连续或累计旷工10天以上15天（含）以内



者，事假累计超过15天以上30天（含）以内者，病假超过60

天以上120天（含）以内者，扣发奖励性绩效工资1/3，年终

考核不予评为优秀;全年累计旷工15天以上，事假累计超过30

天以上，病假超过120天以上者，不享受奖励性绩效工资，年

终考核不予评为优秀；全年旷工累计超过20天（含）者，年

终考核不能评为合格。连续旷工超过15（含）天，或者1年内

累计旷工超过30（含）天的，可以解除聘用合同。 

4.事假、婚假、丧假计算均不含公休日、法定节假日；

病假、产假、探亲假、护理假计算均包含公休日、法定假

日、寒暑假；旷工按工作日计算。 

5.教职工对学院及学校作出的涉及违反考勤管理规定的

处分或处理决定不服的，可按相关规定提出申诉。 

6.本规定中未尽事宜按学校《兰州大学教职工考勤管理

规定》（校人字〔2021〕15号）文件执行。 

7.本规定由学院党政联席会议负责解释，自公布之日起

执行，原《护理学院教职工请销假暂行规定》（护理学院发

〔2016〕34号）同时停止执行。 



附表： 

护理学院教职工请假报告单 
 

姓  名  外出地点  

时  间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共需请假    天 

请假事由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部门审批意见： 

 

 

年   月   日 

分管院领导审批意见： 

 

 

年   月   日 

学院审批意见： 

 

年   月   日 

销假续假 

情况说明 

 

年   月   日     

1、依照审批权限的规定，按请假时限长短报送相应领导

或负责人签字审批；2、销假时须最终审批人签字；3、本表

应交办公室留存。 

 


